
	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校運動代表隊選訓要點

	中華民國96年1月8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

	一、
	
	目的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(以下稱本校)為提倡校園運動風氣，培養學生運動專長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	二、
	
	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。

	三、
	
	要點：

	
	
	(一)本校學生經選拔或由體育老師推薦為代表隊成員。

	
	
	(二)本校學生同意被選為隊員時，有參與訓練及為學校爭取榮譽與服務的義務。

	
	
	(三)運動代表隊組成之後，可酌聘校內或校外教練指導。

	
	
	(四)長期練習認真者或對外比賽成績優異之隊伍或個人，學期結束前，由體育運動組報請記功並簽案予以獎學金及學雜費獎補助之獎勵。

	
	
	(五)新參加代表隊學生第一學期需回原班修習體育課程，成績由任課教師評分，俟後學期體育課程可以自行訓練，不必隨班上課，學期成績皆由教練督訓及評分(日、進修部學生均適用)。

	
	
	(六)練習不認真者，得以勒令退出，凡被勒令退出者，該學期體育成績平時考核部份，予以扣分。

	四、
	
	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	
	
	


1

